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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扎实推进市委巡察反馈问题整改；做好2025年度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召开准备；谋划开展春节前酒驾醉驾、党风廉政等警示教育活动。（机关党委）
2.持续推进中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组织制订通州湾规划实施影响濒危鸟类问题整改方案。（综合监督处）
3.按照第三轮中央环保督察交办信访件验收销号要求和分工，分发相关材料，有序组织销号验收；按照省攻坚办部署和要求，推进群众“房前屋后”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执法监督处）
4.围绕“十五五”地表水考核要求，梳理2026年水环境治理工作计划；针对冬季南美白对虾养殖尾水排放问题和污水处理厂效能下降问题，加强污染源监管力度。（水处）
5. 围绕2026年入海河流总氮治理、美丽海湾建设、海洋垃圾治理等重点工作制定工作计划。（海洋处）
6.做好1月污染过程应对工作，根据省厅统一部署，及时调整污染应对等级；推动出台《南通市国四中重型非营运柴油货车和国二非道路移动机械淘汰更新补贴方案》。（大气处）
7.制订2026年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污染防治工作重点任务。（土壤处）
8.开展军山“生态岛”试验区终期评估，对照项目财政评价报告反馈意见，制定整改落实方案。（自然处）
9.持续做好重大项目服务工作；启动环境监管重点单位名录更新；做好2025年环境统计年报填报和审核；草拟2025年度限值限量年度报告。（环评处、总量办）
10.持续开展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污泥排查整治工作，对污泥利用处置单位、产生单位问题整改情况开展现场抽查复核，确保工业固体废物污泥安全规范处置。（固化处）
11.组织开展全市迎春节环境隐患排查整治行动，保障环境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安监处）
12.印发《南通市生态环境系统委托监测服务管理细则》和《全国、全省生态环境监测比武采购设备管理和使用方案》；组织对全市工业园区限值限量环境质量监测站点年度数据质量情况进行梳理总结。（科监处）
13.持续推进执法机构规范化建设试点相关工作；完成2025年度执法尖兵、执法能手评选；组织开展南美白对虾养殖尾水偷排直排执法检查；组织开展大气污染过程应对执法检查；持续完善环境应急“明白人”卡，督促各地落实第一轮环境应急实战演练计划。（执法局）
14.加强生态环境监测监控一体化系统日常维护和巡检，开展第三方运维服务质量季度考核，确保系统连续正常稳定运行。 （监控中心）
15.根据《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生态环境监测机构评审补充要求（2025年）》要求，做好质量管理体系文件修订工作；组织编制2026年度一体化质量管理与质量控制工作计划。（监测站）
16.编制2025年部门决算，建立2026年度新账。（财审处）
17.围绕“提升大气环境质量”“烟花爆竹禁燃禁放”等主题进行宣传，提升公众环保意识；围绕“新闻写作和内容风险防控”开展培训，持续提升宣教条线能力水平。（宣教处、宣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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